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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委组织部 福建

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扶贫办关于印发《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组织部、财政局、人社局、扶贫办：

为贯彻落实科技部、中组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

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

案＞的通知》(国科发农〔2014〕105 号)精神，加强省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充

分发挥科技人员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作用，现将《省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闽科农〔2014〕2 号

福 建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文 件



- 2 -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并根据通知要求，制定本地

区的实施方案及 2014 年选派和培养计划，于 2014 年 7 月 25

日前报送省科技厅。

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 卓克英 程绍汉

联系电话：0591—87882380 传 真：0591—

87882948

邮 箱：zhuoky@fjkjt.gov.cn

省科技厅农牧业科研中试中心： 林永群 姚钢鹰

联系电话：0591—87589619 传 真：0591—

87914183

邮 箱：23328879@qq.com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 福建省委组织部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扶贫办

201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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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

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

为落实科技部、中组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

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的通

知精神，加快我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人员在扶贫开发中的积极

作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2014 年-2020 年，每年选派 360 名科技人员到 23 个省级

扶贫开发重点县开展科技服务。每年为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

重点县培养 50 名本土科技人员和农村科技创新创业人员，

积极推动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省

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人才服务和

智力支持。

二、工作原则

（一）上下联动，分级实施。根据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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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的总

体部署和要求，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办研究制定实施方案、负责

选派和培训科技人员经费的落实。各有关设区市科技部门会

同当地组织、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扶贫等部门，制

定本级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实施方案，汇总和上报选派和培训

计划，督促检查所属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专项

计划的实施。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部门会同本县组

织、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扶贫等部门，负责本县技

术需求调研，提出科技人员选派和培训需求，负责选派接收

和培训任务的具体落实。

（二）统筹安排、有机结合。根据我省实际，将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的实施，

与对口帮扶、科技服务团、年轻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驻村

干部、科技特派员等工作有机结合，统筹安排实施。探索优

势科技资源向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流动、促进形成科技

人员在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内外互相交流的长效机制。

（三）因地制宜，注重实效。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

要出发，由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提出需求，结合派出单

位的人才、项目、成果等优势资源，派出“想下去、能干事”

的优秀科技人员到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提供科技服务，

帮助解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促进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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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要求

（一）受援范围

全省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详见附件 1）。

（二）科技人员选派及工作程序

1、选派对象与条件

选派对象为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以上学位，具

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

精神的科技人员，自愿到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服务。

2、选派范围与方式

按照对口支援、就近就便的原则，对人才资源相对薄弱

的地区，以选派省会城市、对口支援县（市、区）的科技人

员为主。人才资源相对优势的地区，以本区域范围内调配为

主。

3、服务内容与形式

主要围绕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支柱产业的科技需

求，提供公益专业技术服务，或者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

创办领办农民合作社、企业等，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创业，并

为当地培养科技人才。

4、服务时限

采取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选派对象服务时限

原则上不少于一年。也可以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选派专

业技术人员，采用定时、定点和巡回的方式，集中帮助省级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老百姓生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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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5、选派时限

2014 年至 2020 年。

6、选派数量

每年选派 360 名科技人员到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开展科技服务（选派及接收计划安排表详见附件 2）。各有关

设区市根据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实际需求，制订选派

需求计划，2014年7月25日前报送当年度选派需求计划,2015

年起需求计划都应于前一年 12 月 10 日前报送。省科技厅将

根据需求情况，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对选派科技人员数量做统

一安排后，下达各设区市次年的选派及接收任务。

7、工作程序

（1）根据各有关设区市提出的选派需求和推荐的选派

对象（详见附件 3、4），省科技厅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统筹安

排下达选派及接收计划。

（2）各有关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根据所辖省级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的要求提出需求、落实接收计划，指导选派单

位，受援单位与选派对象签订选派协议（详见附件 6）。

（3）选派对象按照选派协议和有关要求，提供科技服

务。

（4）选派对象服务期满后，由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科技主管部门会同组织部门，对其工作绩效和服务情况进

行全面考核；

（5）各有关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对本年度的选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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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总结，分别报送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

（6）省科技厅汇总全省情况后，对本年度专项计划实

施情况进行总结并向有关部门通报。

（三）科技人员培训及工作程序

1、受培人员：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现实表现优秀、

工作成绩突出的科技人员。

2、长期培训：组织受培人员到省会城市、中心城市的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参加 3 个月或半年的脱产培训或岗位锻

炼。

3、短期培训：组织受培人员到相关机构参加培训，或

由培训机构组织专家在当地开展培训，培训时间为 10 天至

30 天。

4、培训机构：根据受培人员专业特点和培训工作需求，

按照就近就便原则，选择符合条件的福建农林大学、省农科

院等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科技特派员创业培训基地等机构

承担具体的培养任务。

5、培训数量：今年计划培训 50名优秀科技人员和科技

特派员。从 2015 年起，将根据实际需求，每年对各有关设

区市报送的受培人数进行统筹安排，及时下达给各有关设区

市。

6、工作程序

（1）省科技厅根据各有关设区市提出的培训需求和推

荐的受培对象（详见附件 3 和 5），会同省直有关部门统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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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省培训计划。

（2）省科技厅与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工作协议。

（3）培训机构按照培训工作协议和有关要求，为受培

人员提供培训服务，受援地组织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本县受培人员的参训工作。

（4）培训机构完成培训任务时，填报受培人员情况汇

总表（详见附件 7），总结培训工作情况，对经费使用情况进

行决算，并报送省科技厅。

（5）省科技厅根据培训工作协议，对培训机构的培训

工作进行检查验收，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对年度培训工作进行

总结。

四、任务分工

（一）在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办等部门领导联合组成的省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工作领导

小组的领导下，由省科技厅牵头制定总体工作方案，各有关

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二）在省委组织部的指导下，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扶贫办等部门研究制定省级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工作方

案和选派、培训计划，审核各有关设区市工作方案、选派和

培训计划，检查指导工作方案、选派和培训计划的落实。

（三）各有关设区市科技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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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本地区的选派和培训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具体实

施办法，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本地区方案实施的协调管

理工作，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和支持措施，确保本地区选派、

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向省科技厅报送当年任务完成情况及下

一年度选派和培训计划。

（四）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主管部门负责提出

本地区受援和培训需求，做好选派单位和受援单位的沟通衔

接，协调受援单位为选派对象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组织选送本地受训人员参加培训，并做好相关工作的日常监

督管理。

（五）培训实施机构认真落实培训任务，安排好培训内

容，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做好日常管理和考核工作，并将

考核结果反馈给受培人员所在单位，作为受培人员年终考核

的内容之一。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由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和省扶贫办等部门领导组成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省

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工

作。省科技厅牵头制定总体实施方案，负责日常工作。

（二）政策保障

选派到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服务的科技人员，选派

期间的人事、劳动关系保留在原单位，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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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期满后仍回原单位工作。对在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服务期间工作表现优异、做出重要贡献的选派对象以及对执

行本实施方案成绩突出的单位，由省里或地方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表彰奖励或优先给予项目支持。

（三）经费保障

选派人员工作经费按照每人每年 2 万元标准补助，培养

工作经费按照每人每天 120 元标准补助，所需经费由省级负

担。

选派人员工作经费主要用于支付选派对象在受援地的

工作补助、交通差旅费用、保险和培训费用等。

培养工作经费主要用于开展教育培训和补助受培人员

食宿。

省财政厅和科技厅负责对财政下拨经费的监管，按照有

关政策，明确使用范围，严格拨付程序，强化审计监督，保

证专款专用。

附件：

1.福建省 23 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

2.福建省 2014 年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

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接收科技人员计划安排表

3.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选派和培训需求计划表

4．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选派对象推荐表

5．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受培人员推荐表

6．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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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受培人员情况汇总表

8．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员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

项计划联系单位及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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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

序号 设区市 县数 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 福州市 1 永泰县

2 漳州市 3 诏安县、云霄县、平和县

3 三明市 5
宁化县、清流县、明溪县、建宁县、泰

宁县

4 南平市 5
光泽县、浦城县、政和县、松溪县、顺

昌县

5 龙岩市 3 长汀县、武平县、连城县

6 宁德市 6
寿宁县、霞浦县、柘荣县、屏南县、古

田县、周宁县

合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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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014 年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选派、接收科技人员计划

安排表

接收市

选派市

选派科技人

员数合计

（名）

1 3 5 6 7 8

福州市

1

漳州市

3

三明市

5

南平市

5

龙岩市

3

宁德市

6

1 福州市 56 16 20 20

2 厦门市 40 30 10

3 漳州市 40 40

4 泉州市 24 10 14

5 三明市 45 45

6 莆田市 17 5 12

7 南平市 50 50

8 龙岩市 40 40

9 宁德市 48 48

接受科技人员

数合计（名）
360 16 40 80 80 50 94

注：福州、厦门，高校、科研院所较多，各选派 40 名科技人员支持其它设区市；泉州、莆田均属沿海地区，分别选派 24 名和 17 名

科技人员支持其它设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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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选派和培训需求

计划表

受援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科技人才选派需求计划

所需

选派

的人

才类

型及

数量

专业领域 数量

选派

需求

测算

依据

科技人才培养需求计划

所需

培养

的人

才类

型与

数量

专业领域 数量

培养需求

测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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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选派对象推荐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籍 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移动电话

学 历
毕业院

校及专业

工作单

位及职务

是否

调配

何处

调配

拟分配的

服务地点

拟开展的

服务内容

工

作

经

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单位任何职

奖惩

情况

工作单位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单 位 盖 章）

设区市科

技部门审

核意见
年 月 日

（单 位 盖 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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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受培人员推荐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籍贯 民族 政治面貌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移动电话

学历
毕业院校及

专业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推荐培养

理由

拟培养类

型及专业

工

作

经

历

何年月至何年月 在何单位任何职

奖惩情况

工作单位

推荐意见
年 月 日

（单 位 盖 章）

设区市科

技主管部

门意见

年 月 日

（单 位 盖 章）

省级科技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单 位 盖 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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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选派对象情况汇总表

设区市：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政治

面貌
籍贯 民族

专业技术

职称
专业领域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派往县

拟开展

工作内容

从何地

调配

注：若选派对象为设区市间调配，请在表格相应处注明“从何地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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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科技人员受培人员情况汇总表

设区市：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政治

面貌
籍贯 民族 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领域

工作单位

及职务
所在县 培养专业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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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福建省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才支持计划科技人员专项计划联系单位及人员名

单

设区市 责任领导 牵头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及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注：责任领导为各地科技主管部门分管领导，牵头部门为具体落实处室。


